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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译者之言康德的道德哲学以《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本原则》与《实践理性之批判》两书为代表作。
今译此两书是根据英人阿保特（Thomas Kingsmill Abbott)之译而译成。
阿保特之译至今已百余年，中经六版，可谓精译，由英文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者大体皆从之。
近复有美国人拜克(Lewis White Beck)之重译，于1949年首版。
拜克译等于阿保特译之再润饰，优点如下：行文流畅，关联显豁，断句较简，词语通常，文法明顺。
稍早于拜克(几乎是同时)，复有英人巴通(H.J.Paton)单译《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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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以《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与《实践理性之批判》为其代表作，本书乃牟先生
选译英人阿保特之译而译成。
牟先生认为康德书行世多年，但中文学界仍无一严整且较为可读之译本，是即宣告康德学始终尚未吸
收到中国来。
吾辈若不能以独立之中文阅读康德、理解康德，便不能言吸收康德，而吾辈亦无法参与世界之康德学
。
甚至进一步推之，吾辈若不能以中文理解康德，将其与儒学相比观、相会通，观其不足，补充吾学，
最后依“判教”方式处理之，便无法消化康德。
牟先生谦称自己以英文译康德此举只是初步，期望将来学界能将康德从原文直接译出。
但前提是需先精熟于儒学，乃至真切于道家佛家之学，最后才能通彻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德的道德哲学>>

作者简介

牟宗三，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于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
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
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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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之言二版改正志言一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本原则　序　第一节　从道德之通常的理性知识转至
哲学的知识　　[1　论善的意志]　　[2　论义务以及行动之道德价值]　　[3　论行动格准之为普遍法
则]　　[4　论从人的通常理性进至实践哲学]　第二节　从通俗的道德哲学转至道德的形而上学　
　[1　论道德不依于经验与范例]　　[2　论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必要：从通俗的实践哲学进至道德的形
而上学]　　[3　论法则对于意志之命令一假然律令与定然律令]　　[4　论技巧、精审与道德三者的
律令]　　[5　分别说明技巧、精审、道德三类律令如何可能一问题之意义]　　[6　标举义务的律令
（定然律令）之最普遍的形式]　　[7　依对己对人的必然义务与对己对人的偶然义务说明那些不能成
为普遍法则的格准]　　[8　论定然律令（道德原则、实践法则）不能从人性的特殊属性、性癖、性好
以及经验而被推演出]　　[9　论目的：从形式的、客观的目的明定然律令之遍效性：一切理性存有其
自身即是目的]　　[10　就对己对人的必然义务与对己对人的偶然义务明那些违反目的原则的行动]　
　[11　论意志的原则之三程式：普遍性，目的性，以及自律性（立法性）]　　[12　论目的王国]　
　[13　论目的王国中的价格与尊严]　　[14　综结道德原则的三模式：形式、材质以及意志的立法性]
：　　[15　依据道德原则的三模式而作综述：绝对善意之证成]；　　[16　意志的自律为道德的最高
原则]　　[17　意志的他律为一切假的（歧出的）道德原则之源泉]　　[18　基于他律概念上的一切可
能的“道德原则”之分类]　第三节　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至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　　[1　自由概念是
说明意志自律的秘钥]　　[2　自由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有的意志之特性]　　[3　附随于道德的
理念上的兴趣问题]　　[4　一个定然律令如何可能？
]　　[5　一切实践哲学的极限]　　[6　结语]二　实践理性的批判　序言　引言　　“实践理性的批
判”之理念　第一部　纯粹实践理性的成素论　　卷一　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　　　第一章　纯粹实
践理性的原则　　　　§Ⅰ　界说　　　　§Ⅱ　定理一　　　　§Ⅲ　定理二　　　　§Ⅳ　定理
三　　　　§Ⅴ　问题　　　　§Ⅵ　问题二　　　　§Ⅶ　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　　　　§Ⅷ
　定理四　　　第二章　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对象之概念　　　　关涉于善与恶之概念而列的自由的
范畴表　　　　纯粹实践判断的符征　　　　附录：译者对“符征”义的疏释　　　第三章　纯粹实
践理性的动力　　　　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之批判的考察　　卷二　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　　　第一
章“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一般　　　第二章　在界定“最高善”之概念中纯粹理性之辩证　　　　
Ⅰ　实践理性的背反　　　　Ⅱ　实践理性的背反之批判的解答　　　　Ⅲ　在纯粹实践理性与思辨
理性相联合中纯粹实践理性之优先性　　　　Ⅳ　灵魂不灭是纯粹实践理性之一设准　　　　Ⅴ　上
帝存在是纯粹实践理性之一设准　　　　Ⅵ　关于“纯粹实践理性一般之设准”　　　　Ⅶ　“依一
实践的观点去思议纯粹理性的一种扩张，但其思辨知识却并没有同时被扩大”，这如何是可能的？
　　　　Ⅷ　关于从纯粹理性的需要而来的信仰（诚信，Ftirwahr-halten）　　　　Ⅸ　人的认知机能
对于人的实践的使命之明智的（明善的）适应　第二部　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学结语附录一：道德学
的形而上成素之序论附录二：道德学论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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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本原则　　第一节 从道德之通常的理性知识转至哲学的知识　　1 论善的
意志　　在世界之内，或甚至其外，除一善的意志外，没有什么可能被思议的东西能被称为善而无限
制（或无任何限制而即能被称为善）。
明智、机敏、判断，以及心灵之其他才能，不管你如何名之，或者胆量、勇决、坚忍等气禀上的品质
，在许多方面无疑都是好的，而且是可欲的；但是如果“去使用这些天赋才能”的意志，因而亦即“
构成那叫做品格”的意志，不是善的，则这些天赋才能也可变成极端地坏的或有害的。
关于天赋幸运，也是如此。
权力、富有、荣誉，甚至健康，以及一般的福利，与那得名日“幸福”的一个人自己状况的舒适满意
，“如果没有一善的意志去纠正这些事物在心灵上的影响，且复随此纠正亦去纠正行动的全部原则，
而使这些东西的影响以及行动的全部原则皆成为‘普遍地合目的的（allgemeinzweckmaβig，合善意之
目的）”（此依德文原文译，阿译有误），则那些事物（权力、富有等）俱可引发骄傲，且时常引发
专横武断。
[⋯⋯如果没有一善的意志去纠正它们（权力等）的在心灵上以及在善的意志的“行动的诸原则”上的
影响力，以便去使权力等的影响力可普遍地符合于善的意志的目的，则它们（权力等）俱可至于（造
成）骄傲，且甚至是妄自尊大。
——依拜克译]一个人他若不曾以一纯粹而良善的意志之特征来润饰其自己但他却享受无止境的荣华，
这样一个人的风貌绝不能给一个公正而有理性的旁观者（观赏者）以愉快之感。
这样说来，一善的意志似是构成幸福之不可缺少的条件，甚至构成“吾人之值得有幸福”之不可缺少
的条件。
　　甚至还有一些质性，它们可服务于这善的意志本身，而且可促进其活动，但它们却无内在的、无
条件的价值，它们总是要预设一善的意志，这善的意志限制着我们对它们所正当地有的尊崇，而且它
亦并不容许我们去认它们为绝对地善的。
[例如]在性情及情绪方面的温和、自我节制，以及安静的计虑，[这些]不但在许多方面都是好的，且
甚至似可构成人格的内在价值之部分；然而它们却仍远不足以无限制地被称为善，纵使它们曾无条件
地被古人所赞美。
因为若没有一善的意志的诸原则，它们也可以变为极端地坏的。
一个恶徒的冷静沉着，在我们眼中，不只使他比他无此冷静更为危险，而且也直接使他比他无此冷静
更为可憎。
　　一善的意志之为善，并不是因为它所做成的或所致生的而为善，亦不是由于它的适宜于达成某种
拟议的目的而为善，而乃单是因着决意之故而为善，那就是说，它是其自身即是善的，而且以其自身
而论，它是被估价为比它在偏爱任何性好中，不，甚至在偏爱一切性好之总集中所能做到的高过甚多
。
纵使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即由于幸运之特别不眷顾[由于特别不幸运的命运——依拜克译]，或由于继
母般之虐待恶遇，这意志必完全无力去完成其目的，即使尽其最大的努力，它亦仍毫无所成，此时只
剩下了一个善的意志（这善的意志确然并非只是一愿望，但却是能聚集我们的力量中的一切工具的意
志），纵然如此，它也好似珠宝一样，必仍以其自己之光而照耀，好似一在其自身即有全部价值者。
其有用或无成果，既不能对这价值增加什么事，亦不能从这价值中减损什么事。
其有用必好像只是一种镶嵌物，这只足以能使我们在普通商业中更便利地去销售它，或足以吸引那些
尚非精于此道者（外行人）对它的注意，但却不足以把它推荐于真正精于此道者（内行人），亦不足
以去决定它的价值。
　　但是，在这单只是意志本身的绝对价值（不论它的功用）这一观念中有某种甚为奇怪之事，即纵
然甚至普通理性亦可完全同意于这个观念，然而怀疑仍必发生，即它或许只是高度幻想的产品，而我
们也许在指定理性以为我们的意志之统治者中误解了自然之目的。
所以我们将从这个观点来考察这个观念。
　　在一有机的存在之物理构造中，即一个很合适地适应生命之目的的一个存有之物理构造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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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以下所述者为根本原则，即对任何目的没有[其他]器官可被发见，除了那亦是最合适而且最能适
应于那个目的之器官。
[对任何目的没有那“不是最合适而且最能适应于那个目的”的器官可被发见。
——依拜克译]现在，在一个具有理性与意志的存有中，如果自然的恰当目的真只是它（这存有）的保
存，它的福利，总之真只是它的幸福，则自然在选择被造的存有的理性以达此目的中，可说是做了一
个很坏的安排，因为这个被造的存有为此目的所要去做成的一切活动，以及它的行为的全部规律，必
能更确切地因着本能而规划给它，而那个目的也必借着本能比借着理性可更较确定地被达成。
在[这本能]以上，如果一定要将理性授予这被眷顾的存有（this favoured creature），则理性]亦必只是
服务于这存有可让它去体会它的本性的幸运构造，去赞叹这幸运的构造，去庆祝它自己在这幸运的构
造上面的成功，并去为这幸运的构造而感谢那有恩惠的造物主（the beneficient cause），但却绝不是说
理性之被授予乃是为了这存有必可将它的欲望隶属于那个软弱而虚幻的指导（理性的指导）之下，而
且为了这存有可乱动手脚地来干涉那自然之目的。
总之，自然必自戒慎，不让理性横加干预于“实践的运作”，也不让理性有无根的臆想，以其虚弱的
洞见擅自去为其自己（自然自己）想出（设计）幸福的方案，并想出达成幸福的手段之方案。
自然在她自身必定不只理会目的之选择，且亦理会手段之选择，而且以明智的先见她必定将目的与手
段这两者皆委托于本能。
　　事实上，我们看出：一个有教养的理性愈是以审慎周详的意图致力于生活之享受与幸福，这个人
就愈不能有真正的满足。
从这种情境（事实）里，遂在许多人身上（如果这许多人能够坦然承认这一事实），发生有某种程度
的“理论厌恶”（Misology，厌恶理论、学问），即痛恨理性，这特别在那些于使用理性最有经验的
人身上是如此，因为这些人在计算了他们甚至从科学而引生出的一切利益之后（我不说从一切普通奢
侈性的技艺之发明而引生出的利益，但说甚至从科学而引生出的利益，因为科学对于他们似乎毕竟也
只是一种知性的奢侈品），他们看出：他们事实上只负荷了更多的苦恼于他们的肩上，而并不是于幸
福有所获得；因此，他们遂终于嫉妒（而不是轻视）一般人的较通常的行径，这一般人乃是比较更紧
密地听任纯然本能的指导，而且不让他们的理性多有影响于他们的行为者。
[可是]我们亦必须承认这一点，即那些“想把理性在关于生活的幸福与满足中所给予（或提供给）我
们的利益的诸高度赞颂极力降低，或甚至把这诸高度赞颂降至于零，，的人们之判断并不是对于‘‘
世界所由以被统驭，，的善（goodness）、不高兴（morose）或不感恩（ungrateful），但却是在这些
判断的深根处藏有返一观念，即我们的生存有一甚不同而远较高贵的目的，理性恰当地说来正是意向
这目的，而并不是意向那幸福，因此，这较高贵的目的必须被认为是最高的条件，而人们的各自的私
人目的大部分必须移诸其后。
　　[但是如适所说]（此连接语依拜克译改），理性在关于意志的对象以及一切我们的欲求（在某范
围内意志甚至可以重叠而倍增这些欲求）之满足上，不足以以确定性（即确定地）去指导意志，而若
即此指导是一目的，则一植根很深的本能[一内在而固有的本能——依拜克译]却能以较大的确定性来
导至此目的；可是纵然如此，而因为理性是当作一个实践机能而赋予我们，即当作一个“在意志上有
影响力”的实践机能而赋予我们，所以，由于承认大自然一般地说来，在她的能量之分配上，已能使
手段适宜于目的，是故理性的真正使命亦必须去产生一意志，此意志之为善不只是当作达至某种别的
东西的手段而为善，而且其本身就是善，而对如此之意志，理性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大自然在别处已能把那些能量分配得很适宜于它们（能量）所要去作成的诸功能，所以理性的恰
当功能亦必须去产生一个其自身为善的意志，而不是一个只当作工具而为善的意志。
——依拜克译]如是，这个意志虽实不是唯一而完整的善，却必须是究极的善，而且必须是每一其余的
善之条件，甚至是幸福的欲求之条件。
在这种情形之下，理性的培养（这是在第一而且是无条件的目的上所需要的），实是至少在今生多方
干预了（限制了）那次等的而亦总是有条件的目的即幸福之达到，但在这个事实中，并无与大自然之
智能不一致者。
不，理性的培养甚至把那次等目的（幸福）化归于无，大自然亦不因此而不足于（或不适合于）她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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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理性认一个善的意志之建立为其最高的实践使命，而在达成这个目的（使命）中，理性只能得到
它自己之同类者之满足，即是说，这一种满足乃是一个从一目的之达到而来的满足，而此一目的复又
只为理性所决定者，是从这样一个目的之达到而来的满足，不管这种满足可使性好的目的大为失望（
落空）。
　　依是，我们是要把意志之概念发展成这样一种意志，即它是单为其自己（或单在其自己）即值得
高度地被尊崇，而且其为善并不因顾及任何别的东西而为善，这样一种意志之概念，这样的意志之概
念本早已存在于健全的自然理解之中，它毋宁只需要来弄清楚，而不需要被教成，而且它在估量我们
的行动之价值时，总是居在首要的地位，而且构成一切其他价值的条件。
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取用义务之概念，这个概念包含着一善的意志之概念，虽然它亦蕴含着一些
主观的限制和阻碍。
但是这些（限制与阻碍等）绝不足以蒙蔽这善的意志，或使它成为不可认知的，毋宁因着对照，反而
能把它表露出来，并且使它更光亮地发光。
　　2 论义务以及行动之道德价值　　在此，我把那“早已被认为与义务不一致”的一切行动略而不
论，虽然这一切行动对这个或那个目的或许有用，因为就这些行动说，“它们是否从（由）义务而做
成”这一问题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它们甚至是与义务相冲突的。
又，那些“实符合于义务，但人们对之并无直接的性好，人们之做成之是因为人们更为某种别的性好
所逼迫而做成之”，这类的行动，我也把它们置诸不论。
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易于辨别出符合于义务的行动是否是从义务而做成，抑或是从自私的目的
而做成。
但是当这行动符合于义务，而做此行动之人此外对之复有一直接的性好，则去做此种分辨却很困难。
例如，“一个商人绝不可对一无经验的买主高索售价”，这总是一义务之事；而凡商业盛行之地，谨
慎的商人亦实不[随意]高索售价，但对每一人皆保持一个固定的价格，这样，一个儿童去买他的货物
亦与其他任何人一样。
如是，人们（顾客）实是诚实地被对待；但这还不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个商人这样做是由义务而这样做
，并由诚实的原则而这样做：他自己的利益需要他如此做；在这种情形下，去设想“在他自己的利益
以外，他可以有一种直接的性好以顾念买主，因而好似由于爱（从爱的立场），他绝不应厚此而薄彼
”，这样想乃是离题的。
依此，这种行动既不是从义务而做成，亦不是从直接的性好而做成，而只是以自私的目的而做成。
　　另一方面，“去维持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义务；而此外，每个人亦有一直接的性好去维持其生
命。
但是为了这个理由，大多数人对维持生命所有的那种过分的顾虑，却并无内在的价值，而他们的格准
亦无道德的意义。
他们保持其生命，无疑地是如义务所需要的（as duty requires），但绝不是因为义务所需要的（because
duty requires）。
[他们依照于义务而保持其生命，但却不是从（由）义务而保持其生命。
——依拜克译]另一方面，如果逆境与无希望的忧伤完全夺去对于生命的兴趣，如果这个不幸的人，即
他是心意坚强，愤慨其命运，而却并不沮丧或灰心丧胆，这样一个不幸的人，他希望死，但却犹保持
他的生命，他之所以保持其生命，并不是因贪恋它，即并非因为性好或恐惧而保持之，只是从义务而
保持之，如是，则他的格准便有一道德价值。
　　“当我们能时，施惠及人”是一种义务，而除此以外，更有许多人是如此富同情心地被构成（是
如此天生地富同情心），以至于没有任何其他“虚荣或自利”之动机，他们在环绕其四周而散布喜悦
中找到一种快乐，而且他们能在别人的满足中感到愉快，只要当这别人的满足是由他们自己促成的[是
他们所使之为可能的。
——依拜克译]。
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种情形中，这类的行动，不管它是如何恰当（如何合于义务），如何可爱，却并
无真正的道德价值，而只是与[由]其他性好，例如好荣誉的性好[而发起的行动]，为同一层次的（这
种好荣誉的性好，如果它幸而被导至或被指向于那事实上是属于公众福利的东西上，并且它是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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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的，因而结果亦是光荣的，则它自是值得赞美与鼓励，但却不值得崇敬）。
因为这[行动的]格准缺少了道德的意义，即是说，缺少了“这样的行动须是从义务而做成，不应从性
好而做成”这种道德的意义。
设想那个慈善家的心灵已为其自己之忧伤所笼罩，消失了一切对于别人命数之同情，并设想当他仍有
力量去施惠于在灾难中的别人时，他却并未为别人的苦恼所感动，因为他已专注于其自己之忧伤；现
在设想：他强忍其自己脱离这麻木的无感（he tears himself out of this dead insensibility），而且他做成这
（施惠之）行动，其做成之是并没有对于这行动有任何性好而做成之，而只单纯地从义务而作成之，
这样，则他的行动始开始有其真正的道德价值。
[现在设想他，不为性好所牵引（unsolicitedbyinclination），去强忍其自己脱离这麻木的无感，而且去
做成这行动是只从义务而做成之，而并无任何性好而做成之，这样，则他的行动始开始有真正的道德
价值。
——依拜克译]复次，如果自然以很少的同情（即不曾以多的同情）置于这个或那个人的心肠中；又如
果这个或那个人（设想其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气禀上是冷淡的，而且他对别人之痛苦是漠不关心的
，或许因为在他自己方面，他是备有这种坚忍和刚毅的特别天禀，而他设想或甚至要求别人亦必有此
同样的天禀——这样一个人确然不会是天生卑劣平庸之辈——但是，如果自然不曾特别地使他适合于
一个慈善家，难道他终不会在他自己身上找到一个根源由之以给他自己一更高的价值，即比一天生好
性情的气质所能做成者之价值远为更高的价值吗？
这毫无疑问是可能的。
恰正在这里，品格的道德价值被显出，这种价值无可比地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即是说，他并不
是从性好而施惠，而只从义务而施惠。
　　“去保求一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一种义务，至少间接地是一种义务；因为对于一个人自己的情境
，即“在许多忧虑的煎迫之下并且处于不得满足的欲求之中”的情境不满意，这不满意很容易变成一
大的诱惑，即“诱惑着去违反义务”之诱惑。
但是在这里，一切人对“幸福”原已具有最强烈而亦最切挚的性好，而并没有注意及义务，因为恰正
是在此幸福之观念处，一切性好被结合于一整体中。
但幸福的箴言亦常是这样的一种箴言，即它大大地干扰了（阻挠了）某些性好，而同时一个人对于所
名之日幸福的那“一切性好的满足之总量”犹尚不能形成任何一定而确实的概念。
因此，无怪乎：一简单的性好，即“在关于它所许诺的方面以及在关于它能在其问被满足的时间方面
都是十分确定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性好，它往往能压服那些流动浮泛的观念；亦无怪乎：例如说，
一个痛风的病人，他能自行选择去享受其现在所实喜欢者，而忍耐其未来所或可喜欢者，因为依照他
自己的估计，至少在这种机缘上（即在他这样的处境上），他不会把当前之享受牺牲于那一种“设想
在健康中始可被发见，’的幸福之期待（之一可能被误解的期待）。
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对于幸福的一般欲求不曾影响他的意志，又设想在他的特殊情形中，健康
在这个估计中不是一必要的因素，则在这里如同在一切别的情形下一样，亦仍存有这个法则，即他绝
不可从性好增进其幸福，而只应从义务增进其幸福，而正因此，他的行为才获得（具有）真正的道德
价值。
　　无疑地，我们亦须依这个路数去理解《圣经》中那些语句，即在其中我们被命令着去爱我们的邻
人，甚至去爱我们的仇敌的那些语句。
因为当作一种情绪[当作一种性好——依拜克译]看的爱是不能被命令的，而只为义务之故而施仁爱则
可以被命令；这种为义务之故而施爱的爱，即使我们对之不为任何性好所驱迫，不，甚至被一自然而
不可克服的厌恶所排拒，而亦不能不为。
这是一种实践的爱，不是感性情绪的爱（pathological love）——一种位置于意志中，而非位置于感性[
情感——依拜克译]的性癖中的爱——位置于行动的原则中的爱，而非属于柔性的同情的爱[位置于行
动的原则中而非位置于柔性的同情中的爱——依拜克译，“属于”当为“位置于”]；而单只是这种爱
才能被命令。
　　[这样，道德的第一命题乃是：要想有道德价值，一个行动必须是从义务而做成。
]（此为下旬中阿保特之注文，原文无，拜克译移于此作正文，兹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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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命题则是：一由义务而做成的行动并不是从那“为它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引生出它的道德
价值，只是从那“它由之以被决定”的格准引生出它的道德价值，因此，它并不依靠于这行动的对象
（目的）之实现，而只依靠于那“行动所由之而发生（而做成）”的“决意之原]则”，而不顾及欲望
的任何对象。
[因此，它的道德价值并不依靠于这行动的对象之实现，而只依靠于那“行动所由之以被做成’，的“
决意之原则”，而不顾及欲望机能之对象。
——依拜克译]由以上所论，很清楚地，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心中所可有的目的，或行动的效果（当
作目的看而且当作意志的激发者看的效果），皆不能给予行动以任何无条件的或道德的价值。
然则，行动的价值，如果它不存于意志中并亦不存于涉及于意志之所期待的效果中[如果它不存于意志
之“关联于其所希望的效果”中——依拜克译]，它能处于什么中呢？
它并不能处于任何别处，它只有处于意志之原则中，而不顾及为行动所能达到的目的。
因为意志正立于它的先验原则（此是形式的）和它的经验动力（此是材质的）之间，有如植立于两路
之间者，而又因为它必须为某物所决定，所以当一行动是从义务而做成时，这意志必须为决意的形式
原则所决定，在此情形下，每一材质原则皆已从它身上被抽去（撤去或拉下）。
　　第三命题，即作为前两命题之一后果者，我愿把它表示为如此：义务是“从尊敬法则而行”的行
动之必然性。
我可以对一个对象，即“作为我所设拟的行动之结果”的对象，有性好，但是我绝不能对之有尊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理由，即这样一个对象乃是意志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意志的一个活动。
同样，我亦不能对性好有尊敬，无论这性好是我自己的抑或是别人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我至多能赞许它；如果是别人的，有时我甚至喜爱它，即是说，砚它为于我自己之
利益上是可取的。
单只是那“当作一原则，绝不是当作一结果，而与我的意志相连结”者——单只是那“不谀从我的性
好，但是驾驭性好，或至少在选择之情形中，把性好排除而不计算在内”者——换言之，单只是那法
则本身，它才能算是一个尊敬的对象，因此，亦才能算是一个命令。
现在，一个从义务而做成的行动必须完全排除性好的影响，以及与性好连同的“意志的每一对象”，
这样，已实没有东西留存下来能决定意志，除客观地说的法则，以及主观地说的对这实践法则的纯粹
尊敬，因而结果亦就是这格准，即我必须遵循这法则，即使这法则阻碍了我的一切性好。
　　[现在，因为一个从义务而来的行动完全排除了性好的影响以及与性好连同的“意志的每一对象”
，所以除法则外，没有东西留存下来能客观地决定意志，以及除对这实践法则的纯粹尊敬外，也没有
东西留存下来能主观地决定意志。
这个主观的成素即是这格准，即我应当去遵循这样一种法则，即使这法则阻碍了我的一切性好。
——依拜克译]　　这样，一个行动的道德价值并不处于从行动所期望的效果中，亦不处于那“需要从
这所期望的效果以借得其动力”这样的行动之任何原则中。
因为一切这些效果——一个人自己的情况的舒适，甚至别人幸福的增进——皆亦可因其他原因而达成
，所以对此，自亦不必需要一理性存有的意志；可是就单在此理性存有之意志处，那最高的而且是无
条件的善始能被发见。
依此，“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善”的那种卓越而出类拔萃的善只能存于法则自身之观念中，此法则之观
念确然只在一个理性的存有中始为可能，而绝不能存于任何的别处，只要当这法则之观念决定意志，
而不是所期望的效果决定意志时。
这个卓越的善本早已存在于依此观念而行的人身上（即此人之心中），我们绝不要去等待它开始出现
于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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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熊十力先生所开创的形上思辨的新途径。
但他们并不是墨守师说，而是各有创造性的发展。
熊先生出于中国旧传统，故只能借佛学来阐发段学，唐、牟二行生则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融汇中西
之后，再用现代的语言和要领建构自己的系统。
大体上说，唐先生近黑格兆头，而牟先生则更重视康德。
--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余英时牟先生独立地从英译本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对康德的乃至西方的哲学
特别是西方理想主义的大传新要求有彻底的把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牟先生自己重新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在中国当代这样大幅地、彻
底地消化康德的大哲学家，大概只有牟先生一个人。
---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教授林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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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德的道德哲学》作者牟宗三，是新儒学的代表，也是亚洲最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究
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文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在与西方大哲学
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
此译本首次在大陆推出，是康德哲学的权威译本。
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李明辉先生在评论牟译的康德著作时说：“牟先生之翻译康德底著作，是东西两
大哲人之心灵照面。
牟先生对康德哲学理解的深度在相当的程度内可以弥补其德文知识之欠缺。
此外，他所附的注解也大大提高了其译本底价值。
其注解有两种：其一，文句和思路之顺通，其二，与中国哲学底相关义理之比较。
第二类注解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尤其在《实践理性批判》底中译本中，牟先生以不少篇幅比较康德哲学与儒家义理之异同，显出他对
中西两个哲学传统的深入理解。
牟先生底这类注解可媲美多玛斯为亚里士多德底《形上学》所作的注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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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继承了熊十力先生所开创的形上思辨的新途径。
但是他们并不是墨守师说﹐而是各有创造性的发展。
熊先生出于中国旧传统﹐故只能借佛学来阐发儒学﹐唐﹑牟二先生则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融汇中西
之后﹐再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建构自己的系统。
大体上说﹐唐先生近黑格尔﹐而牟先生则更重视康德。
——中国历史研究专家余英时牟先生独立地从英译本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对康德的乃至西方的哲
学特别是西方理想主义的大传统有彻底的把握。
——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牟先生自己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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